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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提撥準備金，若無則限期提撥，否則開罰。 

三、若將勞工相關之資金，不管是退休準備金或是勞保基金，整合成為一個銀行，並利用該資

金做投資，以政府來管理，並給予勞工貸款或利率優惠，又能控管企業有無提撥退休準備

金，又能將孳息補助勞團工會發展，強大勞工權。一能保障勞工退休準備金之有無，同步

退休準備金與勞保金之繳納。二該孳息能補助勞團工會促進勞工權之發展，改善國內勞動

條件。三給予勞工多點之貸款、存款之利率，改善勞工之生活，一舉數得。 

（二十九）本院江委員惠貞，鑒於勞動部發布勞動部一○四年五月六日

勞動條三字第一○四○一三○七○六號函，即「勞工在事業

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提供事業單位就新聞媒體工作

者、電傳勞動工作者、外勤業務員及汽車駕駛在外工作之工

作時間認定及出勤紀錄記載之參考，發布即日起生效，但該

發布之函釋可能造成適用尚有疑義。鑑此，建請勞動部，應

盡速釐清問題點，針對有爭議之部分，予以檢討或修改，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勞動部發布勞動部一○四年五月六日勞動條三字第一○四○一三○七○六號函，即「勞工

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提供事業單位就新聞媒體工作者、電傳勞動工作者、

外勤業務員及汽車駕駛在外工作之工作時間認定及出勤紀錄記載之參考，規範在外工作勞

工工時認定及出勤紀錄記載之共通性原則，並分別就新聞媒體工作者、電傳勞動契約工作

者、外勤業務員及汽車駕駛等各類型應注意之特別事項細緻規定。 

二、該函釋立意良善，精緻化了在外工作之規定，但其中有所爭議，即第 4 點(2)，「勞工於正

常工時將結束時，認應繼續工作始能完成交付工作者，於完成工作後透過雙方約定方式回

報雇主記載之。另明訂勞雇雙方得事先約定一定延長工時時數內，免除勞工回報延長工時

及徵得雇主同意之程序。」於此可能會造成新興的勞資問題。 

三、勞工認為有必要加班繼續工作，就真的可以加班嗎？只要加班完成工作再回報即可嗎？再

者，如果勞工沒回報就表示沒加班工作，把回報當成勞工之義務，妥當嗎？如果勞工回報

後，雇主沒收到、沒開機，可否主張不知情、不同意加班？會不會因此產生新的勞資糾紛

？簡而言之，回報雇主要加班是否是課予勞工新的義務，又雇主可否主張事後不知情，不

給予加班費？勞動部似有必要釐清該問題，才能讓在非工作場所工作之人擁有更完善之保

障。 

（三十）本院鄭委員汝芬，針對腸病毒來勢洶洶，衛福部疾病管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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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公布最新統計發現，國內腸病毒門、急診就診人次雙雙高

於預警值，快速上升，尤其門診就醫人次飆破萬人，腸病毒即

將進入流行高峰期。104 年今年起疑因腸病毒停課的班級數累計

有七十七所學校、七十九班，加上又面臨好發高峰期，相關部

會應積極妥善因應，運用各種方式向民眾宣導防治與應對方法

，以防止疫情繼續擴大，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腸病毒疫情每年約 3 月下旬流行，5 月底至 6 月中達高逢，疾管署監測顯示，腸病毒通報

案例已高於警戒值 2.7%，不論幼兒或成人都可能感染，做好個人衛生管理是最重要的防治

方式。 

二、此外，腸病毒的傳播途徑，如：人與人密切接觸、互動頻繁的場所，包括家庭、校園及安

親班等地方最容易傳播；為提前預防腸病毒疫情，各相關部會應加強洗手設備及衛教宣傳

成效查核，並落實學童正確勤洗手運動。 

（三十一）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就行政院統計至民國 103 年 10 月止，國

內自行車運動人口已達 245 萬人；至 104 年 4 月 20 日止，各

縣市公共自行車總累積騎乘數約 5,200 萬次，而近 4 年來各地

區共發生 2 萬 5 千多件自行車交通事故，根據消基會檢視台

北市、新北市等地區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服務條款，發現對

於消費者權益保護明顯不足，據此，主管機關應協調各縣市

政府機關，要求公共自行車租賃單位為使用者投保「公共自

行車第三人責任險」，以保障消費者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近年各縣市紛推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根據政府統計，至民國 103 年 10 月止，國內自行車

運動人口已達 245 萬人；至 104 年 4 月 20 日止，各縣市公共自行車總累積騎乘數約 5,200

萬次，近 4 年來各地區共發生 2 萬 5 千多件自行車交通事故。而消基會檢視台北市、新北

市等地區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服務條款，發現對於消費者權益保護明顯不足。 

二、比對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彰化縣、高雄市和屏東縣等地區的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服

務條款，發現若是公共腳踏車發生擦撞或毀損，除有不可歸責與不能報案的情形之外，賠

償與維修的責任全部在消費者；而腳踏車若發生損壞或失竊，就算已經修復或尋獲，單車

所有權仍屬租賃單位，此也與行政院所公告的「小客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


